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		

公		告		
發文日期：2021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建城所學會字第20211022001號	

	

公告事項：茲公布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會員大會議決事項：	

一、頒布新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組織章程》	

二、頒布新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	

	

說明：	

一、	依新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組織章程》（下稱《本會組織

章程》）第八條第二項，會長應公布會員大會議決之議案。	

二、公布新修正《本會組織章程》第一條、新增第一條之一、修正第四條至第十條、

新增第十二條之一、修正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三、公布新修正《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下稱

《本會獎助金使用辦法》）。原名稱為《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勵

金使用辦法》，以本會「獎助金」之名稱區辨所辦提供之「獎勵金」，內文相關文字

統一修正。修正第貳條「貳、獎助金適用範圍」第四項。	

	
附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組織章程》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國立臺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及其修正條文對照表。電子版本請參閱本會會員臉書社團雲端連

結。	

副本：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辦公室	

								

	會長高鉦詠	
																																				二	〇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組織章程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三日學生大會通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九日學生大會修改 

二Ｏ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一八年十月一日會員大會修改 

二Ｏ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會員大會修改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之一   

本章程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組織章程」為會內法規最高位階，相關

行政辦法應依本章程授權始得訂之。 

 

第二條   

本會宗旨在於： 

一﹑促進學術研究風氣，加強知識經驗交流。 

二﹑聯繫會員情誼，發揮團結互助功能。 

三﹑提供所內參與溝通之管道，促進共識。 

四﹑維護本會會員之權益。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凡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在學研究生均為本會當然會員。休學者，

其會員資格暫時停止。待其復學後，恢復其會員資格。 

 

第五條    

本會會員權利如下： 

一﹑所有會員得參加會員大會。 

二﹑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提案權及就提案行使表決權。 

三、獲悉所務會議資訊 

 

第三章  組織 

第六條    

本會代表人為會長，副會長為其代理人。 

第七條    

會長遴選方式： 

一﹑會長偕同副會長候選人登記參選，經由會員以投票數相對多數者通過。 



二、前一屆會長應與監督委員組成選舉委員會，並於學期最末日前一個月發布選舉公報。 

三、該屆無人登記參選會長候選人時，本會自前一屆期之學期最末日起暫停運作一年，相關事

務由監督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會長任期一學年。會長對內推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對會員大會負責。副會長協助會長處理

會務，並為其必要之代理人；代理期限至所代理人任期屆滿為止。 

會員大會議決之議案、法律修正案應由會長以正式文書公布。 

第九條    

會長、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所務會議。會長、副會長得指派幹部代理出席。 

第十條    

會長得依會務需要成立工作小組，並任命幹部。 惟幹部職掌應設財務單位，至少編制二人掌理

出納、會計事務。 

第十一條  

幹部組織採會長制，幹部直接向會長負責，會長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 

第十二條  

本會應設監督委員會，由博士班研究生代表一名及碩士班一、二年級各推派代表一人擔任，以

監督會務運作及經費運用。若無博士生代表，則由碩士班三年級(含)以上推派代表一人擔任。

推派人員於會員大會提名，經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成立，任期至下一學年之第一次會

員大會改選。 

 

第十二條之一  

監督委員會應辦理事項由會員大會認定。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 

會長每學年至少召開二次會員大會，第一次於上學期初，第二次於下學期初。 

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應達會員人數五分之一，無法出席之會員得以授權方式代表出席，代表出席

以受一人之授權為限。遇有特殊情事，會員大會之召開得以通訊為之 。 

會員十人以上連署得向會長請求召開臨時大會，會長應於接到連署書一週內召開臨時大會。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能及運作： 

一、會員大會得質詢會長。 

二、提案應於大會召開前，經二人連署且附議後成立。決議案之成立應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提案經討論審議作成決議交由會長執行。 

三、對於本會或會長，認為有違法、失職等，得提出彈劾案。彈劾案應於大會召開前，經二人

以上提議，該年會員十分之一人數連署提出。彈劾案之成立應有會員大會出席人數五分之

四以上同意。 



四、會長罷免案之成立應於會員大會召開前，該年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人數連署提案。會長罷免

案之成立應有會員大會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一周內交付全體會員投票。投票人數

不足會員數三分之一以上或同意罷免票數未超過有效票數二分之一以上者，均為否決。 

五、前項罷免案通過後公告之，並於罷免投票結果公告之日起一個月內完成補選投票。 

六、如會長因故辭職，其職務由副會長補上。如會長與副會長皆辭職，當屆幹部群同時解散。

監督委員會視乎情況決定是否重新進行選舉。 

七、學生會解散案應於大會召開前，該年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人數連署提案。學生會解散案之成

立，應有會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同意得解散學生會。成立後

本會立即解散，其資產交由監督委員會處理之。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五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贊助捐款。 

 二、所辦補助款 。 

 三、所辦獎勵金。 

四、其他向所辦申請之專案經費。 

財務單位主管會員申請獎勵金事宜，並應訂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 

前項使用辦法之修正應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 

 

第十六條  

前條經費應由會長指派財務單位收取管理。學期初、學期末應於會員大會報告或於公告欄、所   

網、本會臉書社團公告該學期收支狀況。  

第十七條   

本會一般情況下不會員收取會費。如遇特殊情況，經會長於會員大會提案通過，得以收取。 

第十八條  

本會暫停運作期間，本會資產將暫交由監督委員會保管。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九條  

本章程應經會員大會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修改。 

第二十條  

本會章程未訂定之事宜，得參考國立臺灣大學學生自治相關法規執行。 

第廿一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立即生效。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國立臺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	

		

1.俾使文字明確。	

		

第一條之一	

本章程定名為「國立臺灣大

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

組織章程」為會內法規最高

位階，相關行政辦法應依本

章程授權始得訂之。	

		

		

（新增條文）	 1.確立本章程位階及結構。	

		

第四條	

凡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在

學研究生均為本會當然會

員。	

		

休學者，其會員資格暫時停

止。待其復學後，恢復其會

員資格。	

		

		

第四條	

凡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

所博士班與碩士班在學研究生均

為本會當然會員。	

		

1.調整召開大會的人數分母計算。	

		

第五條	

	本會會員權利如下：	

一﹑所有會員得參加會員大

會。	

二﹑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提案權及就提案行使表決

權。	

三、獲悉所務會議資訊。	

		

第五條	

本會會員權利如下：	

一﹑所有會員得參加會員大會。	

二﹑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提案

權及就提案行使表決權。	

		

		

1.所務會議知悉權入法。	

		



第六條	

本會代表人為會長，副會長

為其代理人。	

		

第六條	

本會負責人為會長，會長以下設

副會長。	

		

1.修正文意，使學生會組織集體負

責為可能，並平行化會長及副會

長。	

		

第七條	

會長遴選方式：	

一﹑會長偕同副會長候選人

登記參選，經由會員以投票

數相對多數者通過。	

二、前一屆會長應與監督委

員組成選舉委員會，並於學

期最末日前一個月發布選舉

公報。	

	

三、該屆無人登記參選會長

候選人時，本會自前一屆期

之學期最末日起暫停運作一

年，相關事務由監督委員會

處理。	

		

	第七條	

會長遴選方式：	

一﹑會長偕同副會長候選人登記

參選，經由會員以投票數相對多

數者通過。	

二、若該屆無人登記參選會長候

選人，該屆會長將從缺，本會將

暫停運作一年，相關事務將由監

督委員會處理。	

		

		

1.明文確立選舉委員會。	

2.確定選舉公報發布期日。	

3.確立無人登記參選時，本會暫停

運作的時間始點。	

		

		

第八條	

會長任期一學年。會長對內

推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

對會員大會負責。副會長協

助會長處理會務，並為其必

要之代理人；代理期限至所

代理人任期屆滿為止。	

		

會員大會議決之議案、法律

修正案應由會長以正式文書

公布。	

		

第八條	

會長任期一學年。會長對內推會

務，對外代表本會，並對會員大

會負責。副會長協助會長處理會

務，並為其必要之代理人；代理

期限至所代理人任期屆滿為止。	

		

1.落實資訊公開知悉。	

		



第九條	

會長、副會長代表本會出席

所務會議。會長、副會長得

指派幹部代理出席。	

		

第九條	

會長、副會長代表本所學生出席

所務會議。	

		

1.將實務情況修訂入法。	

		

第十條	

會長得依會務需要成立工作

小組，並任命幹部。	惟幹部

職掌應設財務單位，至少編

制二人掌理出納、會計事

務。	

		

第十條	

會長得依會務需要成立工作小

組，並任命幹部。其幹部職掌不

設限，由該幹部群自行分配。	

		

1.會務實際運作，以財務單位為必

須設置之幹部，故本條文修正。

且須與第十六條相合，始完備體

系。	

		

第十二條之一	

監督委員會應辦理事項由會

員大會認定。	

		

（新增條文）	 	1.增訂監督委員會應辦理事項之

認定方法。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	

會長每學年至少召開二次會

員大會，第一次於上學期

初，第二次於下學期初。	

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應達會員

人數五分之一，無法出席之

會員得以授權方式代表出

席，代表出席以受一人之授

權為限。	

遇有特殊情事，會員大會之

召開得以通訊為之	。	

會員十人以上連署得向會長

請求召開臨時大會，會長應

於接到連署書一週內召開臨

時大會。	

		

		

第十三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	

會長每學年至少召開二次會員大

會，第一次於上學期初，第二次

於下學期初。	

會員出席會員大會須達會員人數

五分之一時，無法出席之會員得

以授權方式代表出席，代表出席

以受一人之授權為限。	

會員十人以上連署得向會長請求

召開臨時大會，會長應於接到連

署書一週內召開臨時大會。	

		

		

		

1.項次阿拉伯數字刪除。	

		

2.文意不清，原條文「會員出席會

員大會須達會員人數五分之一

時」並非指會員大會須有會員人

數五分之一始具效力，惟慣例如

此。爰修訂條文臻至文意清晰。	

		

4.因應疫情或特別狀況，應以通訊

方式進行大會。	

		

		

第十五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贊助捐款。	

二、所辦補助款	。	

三、所辦獎勵金。	

四、其他向所辦申請之專案

經費。	

		

財務單位主管會員申請獎勵

金事宜，並應訂學生會獎助

金使用辦法。	

		

前項使用辦法之修正應經會

員大會決議通過。	

第十五條	

本會經費以下列各項充之：	

一、贊助捐款。	

二、補助款及其他來源以相關法

令規定之。	

		

1.爰依本會經費實務，明確劃分經

費。	

		

2.組織章程明確授權訂定「國立台

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

獎助金使用辦法」	

		

		



第十六條	

		

前條經費應由會長指派財務

單位收取管理。學期初、學

期末應於會員大會報告或於

公告欄、所網、本會臉書社

團公告該學期收支狀況。	

		

第十六條	

		

前條經費由會長指派總務收取管

理。學期末應於會員大會報告或

於公告欄公告該學期收支狀況。	

		

1.因應每一屆期幹部名稱差異，故

修正為財務單位。	

2.因應所網更新、網路傳播通訊技

術的普及，新增公告方式。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  

二○一七年十月十六日會員大會訂定  

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會員大會修正  

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會員大會修正 

二○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會員大會修正 

 

  

壹、獎助金來源及申請對象   

一、本獎助金來源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移交的獎勵金為主。  

二、本獎助金開放於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會員申請，學生會會 員得以小組或個人名義

提出申請。  

貳、獎助金適用範圍   

一、學生會會員辦理與本所相關之校內或校外公共事務為適用範圍。 

二、學生會幹部群用以處理公共事務的支出，包括專案、修繕、購置設備等。 

三、學生會會員參與學術活動。  

四、 本獎助金優先獎助非獲取學分之課程的相關活動或支出。 可獲取學分之課程的經驗相關活動或支

出，應優先向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辦申請公共事務獎勵金。 

五、本獎助金不得用於任何形式之工讀金支付。  

參、獎助金申請方式及審核程序  

一、學生會會員申請公共事務專案需撰寫計畫書，向學生會提出申請。計畫書應包括：申請人資料、專

案內容、執行時間、預算金額、成果呈現方法等。  

二、學生會會員申請補助學術活動，需事先撰寫申請書，向學生會提出申請。申 請書應包括：申請人資

料、學術活動內容、預算金額、參與形式，與同學分 享學習成果的方式等。獎助金補助範圍只限參與學

術活動期間之交通費用、 住宿費用，及主辦單位收取之報名費或註冊費。  

三、申請者須於每學期開始後十四天至學期結束前十四天之間任何時間向會長 提出申請。提出申請後於

下次學生會幹部會議另組獎勵金審核小組討論。若 該申請具急迫性得於非幹部會議時另召開獎助

金審核會議。 

四、獎勵金審核小組之審核委員由會長、副會長、財務部成員組成，並視獎勵金 申請性質需由其他部門

成員一同組成。審核以合議為原則，必要時以會議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為通過。  

五、申請者不得為該次審核小組之審核委員，若審核委員於該次審核小組直接 或間接使本人獲取相當利

益者，應自行迴避。  

六、若審核結果為不予通過，當次會議需作成不予通過之說明理由回覆申請者。 若資料不全，審核小組

得於當次會議要求申請人補充說明及提供必要資料， 若經由補件後通過審核，補助日期由提出申請日期

起算。若申請者無法於該 次會議完整說明與提供齊全資料，該案延至下次會議討論，延案以一次為限。  



七、本獎助金並無限制每位會員每學年之申請次數，但每學年只可以獲得補助公 共服務及學術活動各一

次。  

八、學生會若以獎助金作為公共事務專案主要經費來源，應提交予會員大會，經 出席會員充分討論，並

由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通過。  

肆、獎助金申請金額及運用金額上限  

一、學生會會員申請的公共事務專案預算金額上限為新臺幣貳萬元正。  

二、以學生會名義申請的公共事務專案，並以獎助金為該專案主要經費來源，其 專案金額不訂定金額上

限，但需按第三章第八點經由會員大會同意始得通過。  

三、學生會會員申請補助參與學術活動金額上限為新臺幣肆仟元正，或得以活動 主辦單位收取之報名費

或註冊費總額百分之五十為上限，且不超過新臺幣壹 萬元正。  

四、該年度獎助金運用，原則以不超過該年提撥金額為當年度金額上限。如有特 殊情形，得視其當年度

獎助金申請狀況調整，超過該年提撥金額之部分，應 提交予會員大會，經出席會員充分討論，並

由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通 過。  

伍、審核通過之獎助金執行方式  

一、學生會會員申請的專案審核通過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款審核通過預算之百 分之七十予該專案負責

人。該負責人於活動結束十四天內提交報告，並檢附 單領據至相關財務負責幹部，經財務負責幹

部審核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付 

實際支出之剩餘未撥款金額。若實際支出低於審核通過預算之百分之七十， 該負責人需回繳未使

用之部分。  

二、學生會會員申請補助參與學術活動審核通過後，學生會於七天內撥款審核通 過預算之百分之七十予

該會員。該會員參與活動並按計畫分享學習成果後十 四天內，檢附單領據至相關財務負責幹部，

經財務負責幹部審核後，學生會 於七天內撥付實際支出之剩餘未撥款金額。若實際支出低於審核

通過預算之 百分之七十，該會員需回繳未使用之部分。  

三、學生會以獎助金作為主要經費來源之公共事務專案，按學生會內財務運作流 程進行，專案結束後檢

附單領據至相關財務負責幹部，經財務負責幹部審核 後，撥付實際支出之剩餘未撥款金額。  

四、若因專案調整、取消或其他原因未使用之預先撥款款項，應悉數退還予學生 會，並提交報告說明。  

陸、本辦法由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會員大會訂定及修正，通過後立即生效。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會獎助金使用辦法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貳、獎助金適用範圍			

(......）	

四、	本獎助金優先獎助非獲取學

分之課程的相關活動或支出。	可

獲取學分之課程的經驗相關活動

或支出，應優先向建築與城鄉研

究所所辦申請公共事務獎勵金。	

	

貳、獎勵金適用範圍			

(......）	

	

四、本獎勵金不得用於可獲取學

分之課程的相關活動或支出。	

1.俾使獎助金適用範圍於一定條

件下增加彈性。	

 

	

 


